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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9B_BD_E6_9D_AD_E5_c27_28042.htm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

为了正确执行对出口产品的退税政策，支持外贸发展，打击

骗取出口退税行为，加强对出口货物报关单（退税）证明联

的管理，根据《海关法》以及有关法规，特制定本规范。 第

二条 本规范适用按国家出口退税政策，可以享受出口退税的

所有货物的出口报关单（退税）证明联（以下简称：出口退

税报关单）的签发。 第三条 海关签发的出口退税报关单，是

企业凭以向国家税务管理部门证实货物实际出口并申请出口

退税的海关证明。 第四条 出口货物发货人或报关企业（以下

简称：出口企业）应按本办法的规定凭企业介绍信或报关员

证向海关办理出口退税报关单的申领及补办手续。 第五条 海

关对出口退税报关单的签发，必须坚持待装载出口货物的运

输工具实际离境并结关后，才予签发的原则。 第二章 签发范

围 第六条 海关予以签发出口退税报关单范围： （一）凡以一

般贸易（代码0110）、易货贸易（代码0130）、补偿贸易（

代码0513）、进料对口（代码0615）、货样广告品A（代

码3010）、对外承包出口（代码3422）、对台小额（代码4039

）、进料非对口（代码0715）、对台贸易（代码1110）、寄

售代销（代码1616）、三资进料加工（代码2215）等贸易方

式出口的货物。 （二）外轮供应公司、远洋运输供应公司销

售给外轮、远洋国轮而收取外汇的出口货物。 （三）利用国

际金融组织或外国政府贷款采取国际招标方式由国内企业中

标销售的用于国内项目的机电产品、建筑材料。 （四）第八



条规定可以签发的出口货物。 第七条 海关不予签发出口退税

报关单范围： （一）国家禁止出口货物。 （二）出口企业报

关出口，但实际不出境的货物。 （三）国家外汇管理局不核

发出口收汇核销单的出口货物（第八条情形除外）。 100Test 

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